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局是省水利厅下属二级预算单位，2019 年根据《关于

撤销广东省飞来峡水利枢纽管理处等 6 家单位的函》（粤机

编办发〔2019〕158 号），撤销我局飞来峡水利枢纽管理处、

飞来峡水利枢纽水力发电中心、乐昌峡水利枢纽管理处、乐

昌峡水利枢纽水力发电中心四家下属单位，收回编制 343名，

划转 50 名事业编制到我局。两个枢纽改革完成后，我局核

定编制 160 名，政策性安置人员 29 名。

根据中共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

3 号），明确我局为副厅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人员编制 160

名，下设八个正处级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监察室）、人

事部、计划财审部、防洪与工程建管部、河湖与水资源管理

部、北江大堤管理部、飞来峡管理部、乐昌峡管理部，撤销

北江大堤管理处。

2020 年底实有人员 162 名，其中局本级 49 名，北江大

堤管理处 41 名，飞来峡管理处 52 名，乐昌峡管理处 20 名。

由于我局单位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人员转并工作，

除北江大堤管理处人员 41名于 2020 年末已转并入局本级外，

飞来峡、乐昌峡管理处人员尚未转并，目前实有人数超出编

制人数 2 名，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政策性安置人员 24 名需



待退休自动减员。全局离退休人员 67 人（其中局本级 37 人，

北江大堤管理处 10，飞来峡管理处 20 名）、遗属人员 3 人。

2020 年是我局机构改革过渡期，飞来峡及乐昌峡管理处

按照转企改制方案进行资产及人员划分划转，当年部门预算

只安排留体制内人员经费。北江大堤管理处整体并入局本级，

当年已安排预算继续实施，年末人员全部划转并入局。

（一）部门职能

根据中共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

3 号）明确我局主要职能：

1.承担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2.承担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

与水利有关的专业规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

3.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流域生态环境监管相关事

务性工作；

4.受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流域内行政区域的防汛防

旱防风相关工作巡查、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制等

具体工作；

5.承担制订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

流域内跨地级以上市及流域外调水的水量分配方案工作并

组织实施，参与核定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和其他河道水域的

纳污能力，对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

6.协调流域、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水事关系，承担流域水

利监督检查具体事务工作，对北江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



保持、河道（含采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施日常

巡查；

7.管理所属省管水利工程北江大堤；

8.承担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理、水

库防洪调度；

9.组织流域相关科研项目研究；

10.承担省流域管理委员会和省水利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在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我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践行“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认真落实

省委“1+1+9”工作部署，坚定践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围绕“把北江建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目标，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流域水利改革发展，全年部门预算执行率 99.28%，

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流域内省管水利工程北江大堤、飞

来峡、乐昌峡等骨干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取得了防御北

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的胜利；“流域统筹+区域协作”的河

长制机制作用有效发挥，北江河湖水面整洁、水量保证、水

质提升、水岸美化；厅年度重点工程乐昌峡防汛仓库项目按

计划推进、潖江蓄滞洪区项目前期工作顺利完成并交由地方

组织实施、重点调研课题“北江流域水工程联合优化调度”

圆满完成；行业监管进一步加强，单位机构改革不断深化，



所辖职责管理范围没发生新冠疫情，大局和谐稳定。

1.北江防洪抗旱工作成效显著

认真贯彻落实水利部、省政府领导视察调研北江防汛备

汛工作的指示和省水利厅的具体工作要求，落细落实防汛备

汛各项措施，编制完成《北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并开展

防洪演练，完成《乐昌峡水利枢纽中小洪水调度方案》。在

完成流域管理机构改革后第一年，广大干部职工主动出击、

勇于担当，发扬不怕苦不怕累、敢打敢拼工作作风，按新职

能强化水利工程监管，精细骨干工程调度，全力确保北江安

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对乐昌峡水利枢纽调度，

成功防御 4 月上旬发生的北江上游洪水（4 月 3 日乐昌峡水

库出现 3120m
3
/s，接近十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使洪峰削减

率最大值达 22.4%，有效拦蓄洪水 0.35 亿 m
3
，将洪水从十年

一遇降至五年一遇，实现了“洪水不淹浸乐昌市街区”的目

标；成功调度 6 月发生的北江第 1 号洪水（北江控制站、北

江大堤水情代表站石角站 6 月 10 日 17 时出现 10.34m 的洪

峰水位，相应流量 14200m
3
/s），抓准时机拦洪削峰错峰。

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防旱抗旱工作部署要求，抢抓后

汛期蓄水机遇，组织制定流域重点水利工程枯水期蓄水抗旱

方案并实施，确保北江流域供水和生态安全。

2.完成“水工程联合优化调度”课题调研

牵头组织完成厅重点调研课题“北江流域水工程联合优

化调度”的调研，完成流域水工程基础资料汇编，该联合调

度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通过专家评审。



3.流域河湖管理提质增效

利用省水利视频监控平台和北江跨界河湖视频监控平

台等信息化手段，选取流域 23 个河湖水面监控点，密切监

视并定期通报北江主要河湖水面状况，督促各地加强河湖日

常保洁，推进“清漂”常态化。落实流域枯水期水量调度及

生态流量监管，探索形成“北江流域枯水期水量六级调度范

式”。流域监测的 17 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7 个重要控

制断面流量均达到相应最小流量要求。北江大堤沿线水闸的

生态引水补水量约 19.4 亿 m
3
，助力地方改善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

4.水利工程补短板促提升有成效

北江大堤全面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和工程管理标

准化，持续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要求。完成北江大

堤缺陷处理3处。北江大堤加固达标工程征地移民合同共120

份的结算编报工作全部完成，完成合同结算支付 11 份，组

织开展征地移民安置自验、初验和专项验收工作。

按计划推进乐昌峡防汛仓库建设，完成项目主体工程施

工。

5.水利行业监管能力不断提升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助公检法机关做好相关

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全年报送简报 12 份。积极协调流域、

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水事关系，加强日常巡查，出动巡查 114

人次，处理涉嫌违法违规水事事件 23 宗。规范涉河涉堤建

设项目管理，全年共审查涉河涉堤项目 21 宗，组织水利专



项验收 3 宗。

扎实做好厅交办的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暗访、水库防洪调度和汛限水位执行督查、小型水库

安全运行暗访、农村饮水安全暗访、河湖陈年积案“清零”

行动抽查复核等约 20 项专项督查任务。

6.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积极推进我局职级并行，有序开展干部转制参公登记、

职级套改、晋升等工作。完成转企改制资产移交及清算工作。

7.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根据局新“三定”规定，优化调整局的党组织设置，组

织开展“我为北江流域管理建言献策”“战疫情走在前、促

发展作表率”等活动，提升党建工作活力。完成群团组织换

届。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局“三定”方案，我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如下：

目标 1：落实北江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具体事务性工作。

目标 2：落实北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与水

利有关的专业规划，防汛防旱防风、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

制等具体工作。

目标 3：落实北江流域广东省境内水资源分配方案、年

度水量调度及协调水量调度分配，北江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

水域纳污能力、水功能区水质状况监测工作。

目标 4：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生态环境

监管相关工作。



目标 5：根据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内行政区

域的防汛防旱防风相关工作巡查及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

警响应机制。

目标 6：协调流域、区域及行业间的水事关系，开展对

北江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河道（含采砂）等法律

法规的执行情况实施日常巡查。

目标 7：按照《防洪法》及《北江大堤—飞来峡水利枢

纽抗洪抢险预案（终）》，开展北江大堤运行调度，保障北江

大堤工程保护范围防洪安全。

目标 8：按照《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及《广东省北江大

堤管理办法》对北江大堤按照一级堤防标准养护，确保北江

大堤保持工程设计功能。

目标 9：落实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

理、水库防洪调度。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0 年度，我局总收入 157,044,562.70 元，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2,718,501.28 元、其他收入

3,521,044.04 元、上年结转和结余 805,017.38 元、用事业

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

2020 年度，我局总支出 155,626,985.77 元：基本支出

80,779,127.99 元；项目支出 74,847,857.78 元。

人员经费（包括离退休人员）支出 74,813,092.17 元，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5,966,035.82 元。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 5,000,000.00 元，运转性一般专项



支出 69,847,857.78 元。

“三公”经费支出 842,182.19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为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29,062.19 元、公务接待

费 13,120.00 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局围绕年度绩效目标，在省水利厅统一部署下，积极

开展各项职能履职工作。2020 年度通过落实流域齐抓共管河

湖治理的工作机制，流域水资源统筹协调助力河流供水安全

和水生态安全，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保障安全运行，

落实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调度责任发挥调蓄效益，保障

流域防洪安全，各项预算支出依法依规，执行财政集中核算、

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等规定，年度绩效

自评 93.35 分。具体评分如下：

1.履职效能，自评得分 47.64 分（满分 50 分）。2020

年度我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基本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完

成。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2020 年度我

局设置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 8 个，各指标基本能按设定指

标值完成，扣 1 分。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设置效益指

标 7 个，各指标基本满足设定值要求，扣 1 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经计算平均支出进度为60.27%，

小于平均支出进度 62.5%，扣 0.56 分。



2.管理效率，自评得分 45.71 分（满分 50 分）

（1）预算编制：评估指南 2020 年 12 月份印发实施以

来，我局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照要求的范围展开绩

效评估，对 2 个新增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此项不扣分。

（2）预算执行：2020 年度年初批复预算 10,617.94 万

元，无调剂；年中追加资金总额 5,208.835264 万元，年中

追加资金占比率 33.17%，预算编制约束性扣 0.53 分。我局

财务管理严格执行预算法、政府财务会计制度实行财政集中

核算和国库集中支付，通过完善和修订预算管理、政府采购、

合同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账等制度加强内控建设，预算

资金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财务管理合规性

此项不扣分。

（3）信息公开：我局按照预决算公开管理规定及时规

范进行公开，绩效自评情况连同部门决算一并公开。预决算

公开合规性项和绩效信息公开情况不扣分。

（4）绩效管理：我局修订了预算管理办法并将预算绩

效管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调整绩效自评组织机构，但

未专门制定绩效管理制度，酌情扣 1 分。我局机构改革后为

基层预算单位，按照要求开展绩效自评，2020 年完成了上年

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以及水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自评

等级优秀，但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方面未落实，绩效管理制

度执行项扣 1 分。

（5）采购管理：根据粤财采购〔2020〕5 号文件精神，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采购意向公开。制度开始实施后，

我局采购项目按规定进行意向公开，且无采购投诉情况，采

购合同按规定备案，此项不扣分。

（6）资产管理：单位办公面积无超过规定标准，有部

分办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资产配置合规性发现一

项不符，扣 1 分。其余指标均不扣分。

（7）运行成本：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根据决算报表系统

－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计算得分。由于 2020 年我局存

在机构改革，人员变动大等情况，与上年比较存在较大差异，

此项扣 0.76 分。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114 万元，决

算数为 84.22 万元，实际支出小于预算安排，符合要求，此

项不扣分。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履职效能分析

根据“三定”方案以及我局流域管理及水利工程管理实

际情况分别设置 8 个产出指标和 7 个效益指标。各指标及完

成情况如下：

（1）综合治理河长为北江广东境内 458 公里，对流域

面积 42930 平方公里开展水资源监督管理。2020 年我局通过

对流域内主要跨界断面实施监测，以及实地巡查等方式，协

调联系各级河长对流域范围水质水资源开展监督，保障河流

供水安全，综合治理效益显著。

（2）控制流域用水总量 49.05 亿立方米以内。我局通

过编制北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协调流域范围各地控制用水



量，保障流域用水总量不超标。

（3）水事巡查及水资源费征收监督检查 110 次以上。

2020 年我局开展水事巡查 114 次，水资源费征收及监督检查

40 次以上，同时扎实做好厅交办的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暗访、水库防洪调度和汛限水位执行督查、

小型水库安全运行暗访、农村饮水安全暗访、河湖陈年积案

“清零”行动抽查复核等约 20 项专项督查任务。

（4）堤防工程巡检养护长度 64.346 公里。我局管理的

北江大堤工程按照一级堤防养护标准进行巡检养护，工程保

持设计功能，实现安全度汛，达到养护要求。

（5）草皮维修养护面积 620 万平方米。北江大堤工程

现有草皮面积 620 万平方米，包括堤身、压渗地等通过大堤

工程养护全部符合养护要求。

（6）北江大堤白蚁防治巡检、防治长度 64.346 公里。

2020 年度通过开展全堤白蚁防治，北江大堤保持实现无蚁害

堤。

（7）北江大堤工程保持抵御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通

过对大堤开展巡检养护以及北江大堤防汛信息系统日常维

护，使大堤保持抵御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2020 年度安全度

汛。

（8）北江大堤工程养护工作完成率 95%。2020 年度通

过开展实施北江大堤工程养护项目，北江大堤工程养护工作

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

（9）控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指标达标率 80%以上。2020



年度通过密切监视并定期通报北江主要河湖水面状况，督促

各地加强河湖日常保洁，推进“清漂”常态化。落实流域枯

水期水量调度及生态流量监管，探索形成“北江流域枯水期

水量六级调度范式”，重要水功能区水质指标达标率 80%以上。

（10）捍卫人口数量 2000 多万、捍卫耕地面积 100 多

万亩、捍卫工农业生产总值 25000 多亿元。北江大堤是我省

重要堤防，保护清远、佛山、广州等，是珠三角地区的防洪

屏障，2020 年认真贯彻落实水利部、省政府领导视察调研北

江防汛备汛工作的指示和省水利厅的具体工作要求，落细落

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编制完成《北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并开展防洪演练，完成《乐昌峡水利枢纽中小洪水调度方案》，

实现安全度汛目标。

（11）北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20 年流域监测

的 17 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7 个重要控制断面流量均达

到相应最小流量要求。北江大堤沿线水闸的生态引水补水量

约 19.4 亿 m
3
，助力地方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

（12）持续提高预算项目管理水平、促进河道实现可持

续利用。按照省进一步深化预算改革的部署，以及上级部门

预算管理的统一要求，我局加强制度建设，修订局预算管理

办法、资产管理办法、采购管理办法、报账管理办法等，预

算项目管理不断完善。2020 年通过流域水资源管理，发挥骨

干工程防洪效益，保障实现河道可持续利用。

2020 年度，我局总支出 155,626,985.77 元：基本支出

80,779,127.99 元；项目支出 74,847,857.78 元。2020 年共



实施项目 26 项，其中包括北江大堤工程养护、北江流域水

政水资源管理、河长制及流域管理、北江大堤防汛管理保障、

北江大堤防汛信息系统维护、北江大堤保护和管理范围划界

确权、北江段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北江大堤芦苞—西

南 4 段崩坍岸坡防护等。

综上所述，2020 年度我局预算执行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并且按要求完成部门决算、政府财务报告、资产管理报告、

内控管理报告等工作。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北江大堤

堤防结构和机电设备逐步老化安全短板和优化管理亟待补

齐。二是全局人才队伍亟需深入研究规划、优化配置。对于

以上问题，下一步需要继续加强北江大堤堤防工程及机电设

备的日常养护，逐步更新老化设备。继续完善机构改革人员

安置配置，加强人才培养，优化人员结构。

2.管理效率分析

根据厅预算编制统一部署，我局按要求开展项目入库及

“二上”“二下”编制流程编报年度预算。2 月 2 日经省水利

厅以《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0 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粤财预〔2020〕5 号）批复下达。

批复年初预算 10,617.9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5,801.51 万元，运转性项目支出预算 3,991.00 万元，基建

项目支出预算 500.00 万元，纯自有资金项目（北江大堤工

程应急备用金）325.43 万元。年度预算批复后我局分别以《关

于印发局 2020 年年初部门预算执行分解任务的通知》（粤北

管〔2020〕21 号）及《关于分发局 2020 年度部门预算实施



计划的通知》（粤北管函〔2020〕77 号），落实年度预算任务

分解及实施计划。每月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并且通过

局务会议督促各部门按照计划组织实施，四个季度预算执行

率分别为 20.53%、51.86%、69.57%、99.28%。虽然到年末较

好地完成了年度预算，但仍存在部分月份未达到序时进度的

情况。

根据预决算公开的规定，我局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

和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局门户网站按照规定格式及内容进行

公开，其中决算公开中包含绩效自评情况内容。

我局 2020 年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部门

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北管〔2020〕137 号），修订了预

算管理办法并将预算绩效管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调整

绩效评价组织机构，下一步将根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要求，

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2021 年 3 月我局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经

济合同管理办法》等三项管理制度的通知（粤北管〔2021〕

24 号），修订了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及合同管理办法，进一步

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依法依规实施政府采购。根据粤财采购

〔2020〕5 号，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采购意向公开。我

局按规定在规定时间进行意向公开，并且按规定办理采购合

同备案。2020 年度我局政府采购总额为 2,800.23 万元，其

中授予中小企合同额 2,179.43 万元，授予小微企合同额

1,012.04 万元，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要求。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2020 年 1 月将固定资产中属于公共

基础设施部分的资产转为按公共基础设施核算，将防汛储备

物资转为按政府储备物资核算。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

域管理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北管〔2020〕134

号），修订资产管理办法，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提高资产管

理水平。2020 年度单位办公面积未超过规定标准，存在部分

办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下一步将抓紧开展到期报

废办公设备清理，严格把控办公设备购置，提高资产使用效

率。2020 年度处置收益能及时上缴，不存在长期未上缴现象，

年末进行资产盘点，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

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

相符的，没有出租、出借现象，有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在

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无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

的，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00%。

2020 年度运行成本情况如下：

（1）单位能耗支出：我局单位能耗支出 25.96 元/平方

米，较上年度有所下降，保持在较低能耗支出水平。

（2）单位物业管理费：2020 年度单位物业管理费 33.34

元/平方米，较上年有所下降。

（3）人均行政支出：2020 年度我局人均行政支出

3,660.47 元，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4）人均业务活动费支出：2020 年度人均业务活动费

支出 2,818.30 元，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5）人均外勤支出：2020 年度人均外勤支出 17,877.66

元，其中人均差旅费 6,443.55 元，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6）人均公用经费：2020 年度人均公用经费 223,942.51

元，比费用标准 A 档次标准 50,000 元高出较多，低于 D 档

次标准 240,000 元。主要原因是：公用经费统计按经济分类

科目包含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包含的经济分类科目有办公

费、印刷费、手续费、邮电费，业务活动支出包含因公出国

（境）费用、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外勤支出包含

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公用经费包

含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

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

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他交通费用等。我局除日常公务活动外还承担公共基础设

施—北江大堤等水工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机电设备的运行

维护费用。按照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指引，公共基础设施

运行维修费在“维修（护）费”科目中核算，而该项费用支

出在我局预算支出中占较大比例，因此按此统计人均公用经

费超高，建议可剔除该部分费用进行计算。

2020 年度由于机构改革，属于过渡期，我局人员及单位

预算较上年变化较大，在运行成本的统计分析上存在统计基

础变动较大的情况。我局将继续做好运行成本控制，在保证

单位职能履行的前提下，同时注重降低能耗及行政公务活动

费用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以及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水办财审函〔2021〕74 号）要求，

我局认真组织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对照单位职能职

责、履职效能、管理效率等方面进行对照自评。按照《广东

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粤机编发〔2020〕3 号），明确我局职责，按照职责制

定年度绩效目标，认真履职，较好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由

于我局 2020 年是机构改革过渡期，人员及预算支出变化较

大，运行成本的数据统计分析及与上年数据对比存在变动较

大等情况。我局将继续在履行职责、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更好完成

年度绩效。具体改进意见如下：

1.结合我局实际情况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如预算绩效管

理办法等。

2.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编实编细部门预算，减少

预算调整调剂。

3.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控制降低公用经费等公务费用

支出。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